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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翻秧式花生挖掘机 作业质量》团体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

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2025 年 3 月 31 日，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《关于 2025 年第一

季度立项团体标准的公示》下达了《翻秧式花生挖掘机 作业质量》

团体标准的制定任务。该标准是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2025 年第一

季度论证后批复立项的 10 个标准项目之一，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

机械化研究所牵头起草。

（二）制定背景

油料作物是食用植物油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，油料生产与供给与

人民生活、农产品加工、畜牧养殖、粮食轮作系统密切相关，在国家

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。我国是油料消费大国，更是进

口大国，产需缺口 1 亿吨；食用植物油消费量 3700 万吨，自给率仅

为 30%左右，供需缺口巨大。

花生作为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优质优势油料作物，也是食用植

物油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。我国花生常年种植面积在 7000 多万亩，

产量在 1700 多万吨，种植面积和产量常年稳居世界第二和第一位，

而且呈现明显上升态势。收获是花生生产主要工序之一，也是最为费

时和费力的工序，机械化高质高效收获是必然选择。当前，我国黄淮

海及东北平原花生产区已具备一定的机械化收获能力。但据统计，截

止 2022 年，我国花生收获机械化率才刚超过 50%，严重制约花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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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发展。

近年来，随着科技进步和广大农户需求，一种可一次性完成花生

植株挖掘、抖土、荚果朝上秧蔓朝下铺放作业的翻秧式花生挖掘机应

运而生。这种翻秧式花生挖掘机相比于传统的花生挖掘机可有效减少

花生荚果触地率，缩短花生荚果晾晒时间、降低花生荚果霉变概率、

提高花生荚果品质。但目前缺少针对这种翻秧式花生挖掘机特别是其

作业质量检测的标准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种机械的推广使用。为

解决这一问题，制定翻秧式花生挖掘机作业质量团体标准，为翻秧式

花生挖掘机作业质量的检测提供依据和参考。

（三）主要起草过程

1、预阶段

牵头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于2024年12月

专门成立了工作组，负责标准的立项申报工作。工作组系统梳理我国

现行的花生机械化收获及收获机械作业质量有关的标准文件，研究分

析了翻秧式花生挖掘机的发展潜力和产品特点，总结了翻秧式花生挖

掘机和传统花生挖掘机的共性规律和特性差异。

2、立项阶段

标准牵头单位于 2025 年 1 月向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提交团体

标准项目建议书。2025 年 3 月由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通过立项评

审下达了本标准的立项公示。

3、起草阶段

标准立项通过后，牵头起草单位组织技术骨干成立了标准编制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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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编制组）。编制组由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、

熟悉业务、了解标准化工作且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的人员组成。

编制组成立后，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方案，明确了内部分工及进度要

求，责任落实到人，明确各阶段的工作重点和实施方法，确保标准起

草工作在各阶段保质保量完成任务。

编制组于2025年4月对花生机械化收获技术装备现行市场状况、

生产技术水平等存在的急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关联技术标准、科研文献

和产业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。在经过了深度的技术调研

和探讨基础上，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，历经多稿起草了《翻秧式花

生挖掘机 作业质量》草案。

编制组于 2025 年 5 月至 6 月赴我国花生主产区河南省开展了翻

秧式花生挖掘机生产和使用现状调研。期间，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了有

关专家、农机手、种植大户的意见。

2025 年 7 月，编制组核心成员集中讨论，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进

一步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（四）起草单位、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

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包括：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、河

南农有王农业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河南省播栽收获农业装备有限

公司、遂平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。主要起草人所做的工作包

括：负责标准制定过程中的统筹安排、收集各方面研究资料、标准主

要内容的起草编写，以及提供企业生产试制、推广应用先进经验和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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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调研反馈等工作。

二、编制原则、主要内容及其确定的来源和依据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

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给出的规则起草，在结构、格式、措词等

方面保持统一协调。同时，为保证本标准与其他标准协调一致，引用

了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在内容、指标要求等方面保持与该标准

的一致，符合标准的一致性原则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

本标准名称为“翻秧式花生挖掘机 作业质量”，规定了翻秧式

花生挖掘机的术语和定义、作业质量要求、检测方法及检验规则，适

用于翻秧式花生挖掘机作业质量的评定。标准内容的确定，以产业调

研和行业研究成果为主要依据。

第 1 章 范围：规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。

第 2 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：本标准引用了 GB/T 5262《农业机械

试验条件 测定方法的一般规定》一个国家标准，以及 NY/T 502《花

生收获机 作业质量》一个行业标准。

第 3 章 术语与定义：给出了本标准的一些术语和定义。主要包

括翻秧式花生挖掘机、地面落果、埋果、明果、非明果、损失率、翻

秧率（荚果离地率）、明果率。

第 4 章 作业质量要求：给出了本标准的作业条件和作业质量。

主要从试验地、试验样机、机具操作人员和试验测区等方面对适于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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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作业条件进行了规定。作业质量主要包括翻秧率、明果率、损

失率、埋果率、带土率这 5 个指标。

第 5 章 检测方法：给出了翻秧率、明果率、损失率、埋果率、

带土率这 5个指标检测方法和计算公式。

第 6 章 检验规则：给出了作业质量考核项目和评定规则。

三、标准验证情况

为验证标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，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分析对比，

进行了系列的验证工作。首先，对近年来发表的有关翻秧式花生挖掘

机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检索整理，重点对其试验部分涉及到的测试方法、

测试指标和试验结果等进行了分析研判，对本标准作业质量指标的制

定提供了参考。其次，赴我国花生主产区开展了翻秧式花生挖掘机生

产和使用现状调研，并就标准内容和作业质量指标在一定范围内征求

了有关专家、农机手、种植大户的意见。最后，结合前期开展的田间

试验测试工作和取得的试验结果（如表 1 所示）。通过试验数据的分

析和评估，验证了标准设定的要求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。

有关文献资料和前期试验结果均满足本标准中设定的性能指标。

表 1 翻秧式花生挖掘机性能试验结果

试验地
主要性能指标结果

翻秧率（%） 埋果率（%） 落果率（%） 带土率（%）

江西赣州 74.29 0.14 0.33 /

河南驻马店 89.29 0.31 0.74 8.11

目前我国花生机械化收获水平较低，现有挖掘收获机作业质量不

高。而翻秧式花生挖掘机能实现花生秧蔓朝下、荚果朝上铺放，解决

传统花生挖掘机作业后荚果触底易霉变和晾晒效果差、晾晒时间长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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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列问题，在我国河南、山东等花生连片种植区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，

对“保障国家油料供给安全”战略具有重要支撑作用。

该标准的发布实施，可以促进我国花生收获机械产品的技术进步，

改进产品质量，提高花生机械化收获技术作业水平，提高农民收入，

减轻劳动强度，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，以及与国际、

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
无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不存在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、相关标准的冲

突或矛盾，标准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：标

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规则起草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

七、实施建议

1、组织措施

建立本团体标准的监督与管理机制，加强标准的推广和宣传工作。

组织相关农机推广鉴定机构、农机生产制造企业、种植大户等学习标

准内容。通过宣传活动向这些农机推广鉴定机构、农机生产制造企业、

种植大户普及标准，促进他们对标准的了解和学习，提高其专业水平

和标准遵守意识。

2、技术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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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推动农机生产制造企业同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之间加强研发

和技术创新合作，共同深入研究翻秧式花生挖掘机的关键技术，进一

步提升翻秧式花生挖掘机的作业质量，以适应农业生产高质高效的发

展需求。鼓励农机生产制造企业增加研发投入，不断改进和优化产品

设计，使产品符合标准规定。

3、过渡办法

加强对农机生产制造企业的政策支持，降低翻秧式花生挖掘机的

生产成本，促进市场竞争力的提升。通过农机购置补贴、税收减免等

政策手段，鼓励支持广大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和使用翻秧式

花生挖掘机，不断提升花生收获质量，保障本团体标准稳步实施和发

挥出更大作用及贡献。

八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

九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

无


